
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8月
17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草案对现行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法进行修订，或将处罚
公共场所娱乐健身噪声扰民。

（8月18日中国网）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困
扰人们多年的广场舞过度扰
民，终于有“法”治了。近年来，
有关广场舞噪声过度扰民的投
诉居高不下。噪声过分大、持
续时间长、无人管得好，等等，
广场舞噪声扰民问题，已经存
在很多年。如何治理广场舞噪
声扰民问题，也已经研究、讨
论了很多年。只是，因为各种
各样的原因，治理效果不尽如
人意。使得越来越多的居民谈

“舞”生厌、怨声载道。有的地
方因为广场舞噪声扰民，引发
多起民事纠纷。

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曾

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
身活动的通知》，明确提到“不得
因广场舞健身活动产生噪音影响
周 边 学 生 上 课 和 居 民 正 常 生
活”。可是有规定无罚则，威慑力
自然有限，更难形成有效的执法
合力。

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
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
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
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
域和时段等规定，采取控制噪声
的有效措施，干扰周围生活环境，
或者使用音响器材时，未遵守当
地公安机关的有关规定，产生过
大音量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不
听相关单位的劝阻、调解，将被执
法部门或执法机构处以警告并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通过全
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并予以规范，
明确规定了罚则，无疑是给广场

舞过度扰民套上“紧箍咒”，广场
舞过度扰民终于有“法”治了，尽
管罚款额度不高，但对广场舞过
度扰民执法不止有依据，而且执
法更有力了。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期
待噪声污染防治法尽快正式出
台。广场舞噪声扰民的危害人所
共知；制定法律，将广场舞噪声扰
民纳入法治的笼子才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关键是，要加大宣传普
及力度，确保噪声污染防治法“家
喻户晓、人人皆知”并深入人心。
同时，还要充分考虑老年人文体
锻炼的基本诉求，实行堵疏结合，
标本兼治，尽可能地为老年人跳
广场舞提供一些合适的场地。“开
展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时，应当
遵守相关规定和公序良俗，不得
影响他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强
化法治，加强自我约束，才能让广
场舞扰民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人们翘首以盼。

8月 17日召开的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
议听取了关于家庭教育法草
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
审稿将法律名称修改为家庭
教育促进法，同时鼓励社会
力量在家庭教育中充分发挥
作用。草案增加规定，国家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为家庭教育事业
进行捐赠或者提供志愿服
务，对符合条件的，给予税
收优惠。

（8月18日《成都商报》）

家庭教育的“教育”二字是
名词更是动词，如何教、如何育
恐怕才是关键。当前的家庭教
育，大体呈现两个极端，一个是
粗放式的放养，只管物质层面
的原始满足，另一个则是“起跑
线上”无限度的焦虑，因陪娃写
作业气到脑梗即属于此类，把
升学教育或者说知识教育、成
才教育当成家庭教育的全部，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家庭教育观念
与方向的跑偏。

事实上，家庭教育更重要的
功能还是把孩子培养成为性格健
全、心态积极、自主独立等，具有
社会生活能力和良好素养的人，
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充当保
护者和引路人的角色，用言行来
引导孩子成长。

怎么进行家庭教育，怎么解
决孩子成长中的困难与问题，要
有管用的办法，来帮助消除家长
们的能力恐慌。因此，促进家庭
教育，关键是要让家长们受教育
提能力，这是立法的重点。通过
立法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建立
健全家庭教育工作体系，对父母
的家庭教育进行常态的教育与
引导，让家长真正懂得孩子教
育，能够尽好教育责任。家庭教
育必须让“做父母”成为一门学
问，教父母学会“做父母”成为一
项社会服务。

家庭教育法草案二审稿进一
步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在家庭教

育中充分发挥作用，无疑更有针
对性。引导社会力量与家庭教
育，通过提供父母教育培训服务、
心理咨询指导等等，帮助做父母
的群体提能并解决好孩子教育的
实际问题，使得针对父母的教育
真正成为常态的社会服务，构建
畅通的供需渠道。例如，此前杭
州等一些地方试点的父母“持证
上岗”，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父母教
育，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尽管其
中一些做法有争议，但让父母教
育落地，满足年轻父母学习孩子
教育有渠道，增强可及性方面还
是获得了一致的肯定。

鼓励社会力量在家庭教育中
发挥作用，一方面扶持开展家庭
教育理论研究、家庭教育人才
培养；另一方面则扶持家庭教
育服务、咨询专业机构发展，通
过补贴、购买公共服务方式等
撑腰造血。此外，鼓励开展捐
赠和志愿服务，将家庭教育服
务稳定在准公益的范畴，增强
可及性和普惠性。

【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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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家庭教育
社会力量不可或缺

□木须虫

对广场舞过度扰民，终于有“法”治了
□周志宏

《离婚证明书》彰显司法便民利民温度
□张忠德

“熊孩子”打赏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

发展，在互联网上关于“熊孩子”
对主播高额打赏的报道频频进入
公众视野，“熊孩子”在家长不知
情的情况下对主播进行高额打
赏，或以各种方式获取家长支付
密码后在网络平台大额消费的案
例层出不穷。对此，你怎么看？

通过法院判决或调解离婚
的当事人，因为没有离婚证书，
想要证明离异，要出示法院的
判决或调解文书，很不方便。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法院专门
推出《离婚证明书》，凡是通过
该院判决或调解离婚的当事人
都可以向法院申请出具《离婚
证明书》。近日，该院向当事人
发出首份《离婚证明书》。

（8月17日《南国早报》）

其实，生活中遇到的这种
情况并非个例。离婚案件当事
人收到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后，
不少当事人向法院反映其在办
理银行贷款、户口迁移、购买房
产、出国签证、子女留学等手续
时，相关部门均要求提供离婚
证明文件用以证明婚姻状况。
但由于离婚判决书中涉及多项
个人隐私、财产分割等具体内
容而存在诸多不便，特别是法
院认定有过错方的当事人在向

案外人提供离婚判决书时更存在
一定困难。基于此，离婚诉讼主
体向法院提出开具《离婚证明书》
的申请，是民之所需，民之所盼。

显然，西乡塘区法院发出的
首份《离婚证明书》，不仅是“我为
群众办实事”的有益践行，也是深
化家事审判改革的创新之举，恰
逢其时。《离婚证明书》从便利离
婚案件当事人的角度出发，有效
解决了离婚生效裁判文书中过错
事实涉及隐私不宜让案外人知
晓、财产分割信息详尽不便让案
外人知晓、感情破裂离婚事由不
宜让未成年人知晓的现实困境。
同时，西乡塘区法院在给离婚当
事人的证明书上，还写有法官的
特别寄语：“人生得失无常，路过
的皆是风景，记忆都是收获。从
过去中转身，看得开放得下，才能
从容活在当下，迎接幸福。愿你
不遗憾过往，不畏惧将来！”满满
的祝福与期盼，多么的人性化，令
人感动。可以说，法院“证明离

婚”，既有效延伸了司法审判职
能，更彰显司法便民利民温度。
此举，值得在更多法院规范推广，
也值得被更多部门所效仿。

当然，深化家事审判改革依
然在路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政
策，只有趋于完美的努力。此事
也启示我们，既然“凡是通过该院
判决或调解离婚的当事人都可以
向法院申请出具《离婚证明书》”，
那么，法院不妨在出具离婚生效
裁判文书的同时，一并出具《离婚
证明书》，如此既避免了“办事
繁”，又让当事人今后“少跑腿”。
同时，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
代，网办转型也是智慧司法改革
的必然选择。比如，收到当事人
网上申请后，法院依托线上系统
进行审核，若申请符合出具《离婚
证明书》的条件，可以邮寄送达

《离婚证明书》。探索家事审判治
理新机制，应多些类似的政务服
务改革思路，真真切切为民办实
事、办好事。

检验文明，不在于城市规
模，不在于市井繁华，而要看普
通人的行为举止。疫情终会过
去，但常态化防控是一个破旧立
新、提升文明的契机。从进一步
夯实文明习惯开始，由点及面，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们才能
体现出和“首善之区”相匹配的
文明风貌。

——北京日报：《在常态化
抗疫中进一步夯实文明习惯》

仍需看到，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工作牵涉诸多方面，要让废旧
家电变“废”为宝，还有待发动各
方力量，全面推进公共平台建
设，不断完善回收工作的商业模
式，采取更专业、更高效的技术
办法，提高家电回收的商业价值
与社会效益。还要加大宣传，提
高大众的环保意识，大力营造

“变废为宝、保护环境、人人有
责”的社会氛围。有关企业在提
取废旧家电资源时，也须注意污
染物的无害处理，让废弃资源更
好地高效利用起来。

——经济日报：《打通废旧
家电再利用堵点》

不能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
更不能以大多数掩盖极少数。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报
告同时显示，36 个主要城市中
有超过 1000 万人，占通勤人口
的 13%，正在承受 60 分钟以上
的极端通勤。其中，超大城市
单程大于 60 分钟的中心城区通
勤人口比重 18%。单程大于 60
分钟，意味着每天花在上下班的
时间超过 2 个小时，还是挺辛苦
的。花在路上的时间多了，享受
生活的时间就少了，这种状态有
损幸福感。

——广州日报：《为通勤注
入更多幸福感》

恶意抢注商标

据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官方微
博消息，针对近期发生的杨倩、陈
梦、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被申请
注册商标事宜，中国奥委会发布郑
重提示，不得以奥运健儿姓名恶意
抢注商标，有上述行为，应及时撤回
和停止实施商标注册申请。

（8月18日中国新闻网）

要重锤回击恶意抢注
□殷建光

笔者认为，对于奥运健儿被恶
意抢注商标，除了提示外，更要重锤
回击。为什么要重锤回击呢？因为
这种恶意抢注商标现象，已经不是
一次两次了，温情脉脉的提示，难以
遏制丑陋的再三再四，我们必须给
予重锤回击。

如何重锤回击呢？笔者认为，
可采取三个办法回击。首先，要成
立奥运健儿商标注册保护委员会，
联合保护奥运健儿的商标注册权，
不给任何机构恶意注册的机会，委
员会要提出明确标准，彰显核心价
值观，传播正能量；其次，对于恶意
注册者，严厉追究责任，给予经济处
罚，让其得不偿失，要建立黑名单，
公布于众，让其他人汲取教训；第
三，主动出手与奥运健儿协商是否
商标注册，怎样注册，普及商标知
识，提高奥运健儿知识素养，帮助奥
运健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国
家体育运动形象。

每一个奥运健儿取得的成绩都
是国家助力、教练出力、自身努力的
结晶，是运动员的成绩也是教练工
作和国家体育工作的成绩，这是社
会财富，不能成为个别商家发财的
资源。恶意注册商标失落商德，投
机取巧，破坏商标注册的和谐秩序，
我们必须给予严惩。

对恶意抢注坚决说“不”
□刘天放

近年来，突然爆红的网络名人，
广为流传的网络热词，被商标抢注
者集中“哄抢”，如火神山、雷神山、
丁真、三星堆等。抢注爆款商标成
为风潮，商家利用热词吸引一时热
度。对此，国家知识产权局等相关
部门对恶意蹭热点抢注商标行为进
行了持续打击，多次集中驳回恶意
抢注的商标申请，并对相关申请人
和代理机构进行了曝光。

恶意抢注商标行为，是对商标
制度立法本意的严重破坏，也是公
然践踏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公众
对此早已深恶痛绝，惩治这类行为
实属必要。

恶意抢注、囤积商标，严重违背
诚实守信原则，扰乱市场秩序，破坏
公平正义，是对知识产权的伤害，必
须从严惩处。如今，我国对商标申
请、使用、管理等，已从原来的无序
时代走向符合商标精细化规则的法
治化时代，不断赢得国际社会的普
遍赞誉。只有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
良好氛围，才能使我国的商标水平
不断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恶意抢注商标
行为多次被打击，也多次被曝光和
驳回，人民法院也对恶意抢注行为
不予保护。但恶意抢注商标行为仍
存在，因此，必须加大处罚力度。如
可以限定恶意抢注者在一定时间内
禁止申请商标，甚至可考虑注销其
营业资格等。

总之，对包括恶意抢注奥运选
手商标在内的行为坚决说“不”，如
此才能更好地维护商标拥有者以及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黄齐超 这些年，在媒体和
舆论的关注下，绝大多数的未成
年人大额打赏也能被追回。但
是，如果没有媒体关注，如果不是
大额的打赏，家长想追回孩子的
打赏，那绝对是一件麻烦事。不
说别的，怎么证明打赏者是孩子
而非成年人？就让人头疼。

@王红峰 要遏制孩子高额
打赏主播事件的发生，在相关部
门进一步加大对网络直播平台监
督、执法力度的同时 ，家长也要
给孩子补上财商教育课！

@刀马旦 就现实而言，要想
快速有效落实禁止未成年人打
赏，在立法立规之外，还需执法部
门严肃执法，平台落实主体监督
责任，主播自觉，家校合力监督
等，通过多方合力才能事半功倍。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